
第一章

借钱和还钱，都是个事儿

  有借条为什么还打不赢官司？

  没写借条，钱怎么就要回来了？

  借款拿房产证做抵押，为何不作数？

  民间借贷遭遇“砍头息”，付还是不付？

  迷局：到底是“分手费”还是借款？

  伪造借条签名？只有证据能破迷局

  未约定期限的借款担保，半年过期不候

  同名同姓人不少，告错人了须赔钱

  开庭不带证据原件，要么白跑一趟，要么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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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借钱和还钱，都是个事儿 法律人笔记：民法典如何保障我们的日常生活

有借条为什么还打不赢官司？

“法官，我是冤枉的！我真的没借那么多钱！我可以发誓！”

这个当庭赌咒发誓的小伙子叫小刘，他和老王是老乡。按照

老王的说法，当初老王自己一个人去香港购物，偶遇也在香港的小

刘，小刘当时说要借 30 万元，老王很痛快地答应了，然后交给了

小刘 10 万港币现金，还转账了 20 万元人民币给他。

庭审中，老王拿出了一份借条，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小刘向

老王借款 30 万元，其中转账人民币 20 万元，港币现金 10 万元”，

小刘也在借条上签了名，还按了手印。

但小刘在庭上大喊冤枉，说自己确实找老王借了 20 万元人民

币，当时是转账收到的，但 10 万港币现金绝对没收到，然后又是

一通赌咒发誓。

这种动辄发誓的当事人，我在法庭上倒也见了不少，但咱们是

一个法治社会，凡事讲证据，哪能搞封建迷信呢？所以发誓在庭审

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的关键是：小刘你当初为啥写了 30 万

元的借条？

小刘喊道：“我是被逼的，当时在香港急着用钱，就借了老王

20 万元人民币，哪承想，回苏城之后老王就逼迫我写了 30 万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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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条，说 10 万港币是利息。”

我继续问：“就这，你不报警？”

小刘耷拉着脸：“我也不敢啊。”

既然小刘把话说得这么严峻，我就查了一下系统里的关联案

件。这老王和小刘都挺干净，啥案底都没有，那老王真有小刘说的

那么坏吗？

我问老王：“为什么不用转账来交付剩余的 10 万港币，为什么

要现金交付？”

老王回答：“我自己刚好身边有 10 万港币现金。”

我继续追问：“那这 10 万港币现金哪儿来的？”

“有几万是从内地带过去的，还有几万是在香港奢侈品店刷卡

套出来的现金。”

“你从内地带过去的几万港币是哪儿来的？取现的话请提供

流水。”

“港币现金是找朋友兑换的。”

“哪个朋友？”

问到这里，老王沉默了半晌，悠悠地回了一句：“我不记得了。”

我趁热打铁：“你不是去香港购物吗？为什么去奢侈品店不是

购物，反而是套取港币现金？”

如此追问之下，老王陷入了彻底的沉默。

庭审到了这份儿上，老王实在是圆不了故事了。在沉默的老王及

赌咒发誓的小刘面前，我结束了庭审，准备过两天把判决书写出来。

怎么判呢？挺简单的，民间借贷案件有两大要素：第一个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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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交付，也就是证明你确实把钱给别人了；第二个是借贷合意，就

是证明你给他的这笔钱是借给他的借款，而不是其他款项。在这个

案子里，借贷合意确实有，那就是借条，但是光有借条也不够，你

得证明你把钱给别人了。

审判实务中，转账交付是最好的交付凭证。你说当时是现金交

付，也不是不行，比如一两万元现金交付就挺正常，但对于 10 万

元及以上的大额款项交付，如果你也说是现金交付，在如今支付

宝、微信、手机银行转账如此便捷的情况下，那未免有些奇怪了。

既然借款人坚持抗辩这些大额现金并没有收到，那法院自然应

该详细询问出借人这些大额现金的来源，比如取现记录之类的。在

这个案件里，老王很明显没办法把故事说圆了，所以他这借条里的

10 万港币，我还真不能判他赢。

果然，开庭后第二天，老王的律师就打电话来了，说老王已经

和小刘庭外达成了和解。我问他们最终和解的还款金额是多少，老

王的律师闷声说：“20 万元人民币。”

看来，我的判断果然没有出错。

案件启示录

很多朋友都知道借条的重要性，甚至可能还特意学过借条的写

法，但其实从法官办案的角度来说，款项是否真实交付，可能比借

条更重要。

为什么光有借条还不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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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借钱和还钱，都是个事儿 

因为现实中很多借条背后都是赌债或者高利贷，压根儿就不是

正常的借贷。比如你赌博输了 10 万元，对方逼你写了 10 万元的借

条；又比如本案中的老王，借出去 20 万元人民币，却要收取 10 万

港币的高利息，还逼着小刘把利息算进借款总金额写进了借条。最终

他们都可能拿着借条来法院起诉，如果我们不查清这背后的真相，那

法律就很容易被利用，成为追讨赌债和收取高利贷的“合法工具”。

看到这儿，可能又有朋友会说：“那要是我正常借给别人钱，

既不是赌债也不是高利贷，那么只要有借条就行了，我身正不怕影

子斜。”

那咱们倒过来想想：虽然你有借条，但全都是现金交付，没有

转账凭据，一旦对方狡辩说你这笔借款是赌债或高利贷，或者说自

己从来没收到钱，你如何自证清白呢？何必自找麻烦呢？

所以呀，在出借款项的时候，除了要求对方出具借条，在款项

交付这方面，还是优先采用银行转账、支付宝转账、微信转账等方

式，而且尽量在转账的备注中写明是“借款”。这样一来，金钱往

来有留痕、有备注，就不怕对方抵赖了。

没写借条，钱怎么就要回来了？

原告小岚才 21 岁，是苏城一所大学三年级的女学生；被告小

帅年纪也不大，虽然没有固定工作，但 24 岁的他人如其名，确实

没写借条，钱怎么就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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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借钱和还钱，都是个事儿 法律人笔记：民法典如何保障我们的日常生活

很青春帅气。

但这张好看的脸好像并不讨小岚妈妈的欢心，是的，小岚是由

她妈妈陪着一起来法院起诉的。还没开庭呢，小岚妈妈已经开始高

声数落小帅的不是了。

“你这种小伙子一点都不像男人！我女儿还在读书啊！你这有

手有脚的，怎么能向她借钱呢？！借了就算了，居然还不还！你良

心过得去吗？”

“不是借的，明明是她给我的……”小帅试图为自己辩解。

“你这小小年纪还学会这一套了？你还是人吗？！”小岚妈妈

估计是被小帅这话给刺激到了，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指着鼻子就

准备开骂了。

不过，小岚始终在旁边低着头默不作声。

我一般不会制止庭前双方的情绪宣泄，但是一旦语言尺度越过

了边界，那还是要控场的。我瞥了一眼书记员，庭前准备工作已经

差不多了，于是敲了敲法槌，对小岚妈妈说：“好了好了，马上开

庭了，少说两句，注意法庭秩序。”

案情倒也简单，小岚和小帅在网络游戏里相识，两人关系暧

昧，但并不是男女朋友，小帅经常以各种理由找小岚借钱，前前后

后几十笔，虽然每笔金额都不大，但加起来也有 1 万多元了。小岚

多次催讨，但小帅一直拖着，后来小岚实在扛不住，就把实情告诉

了父母，小岚妈妈怒气冲冲就来法院起诉了。

小帅的抗辩倒也简单，而且还显得有些理直气壮：“这些都是

小岚自愿给我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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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挥了挥手制止了正准备发作的小岚妈妈，先询问小帅：“你

们俩是什么关系，是情侣关系吗？”

小帅瞟了眼小岚，说：“不是的，就是普通朋友，可能她喜欢

我吧，但是我对她没感觉。”

这时的小岚终于把头抬了起来。

我继续问小帅：“既然是普通朋友，别人凭什么送钱给你用？”

小帅头一甩：“那她愿意给，我就拿着呗。”

接下来是举证环节，小岚妈妈只能提供微信转账的后台数据，

但没有办法提供手机聊天记录，更没有借条之类的证据。我把小帅

的手机也拿了过来，发现他也已经把聊天记录删除了，而且小岚微

信转账时也都没有备注。

这案子有点让人头疼了，我问小岚：“你怎么也把手机聊天记

录删掉了？”

小岚妈妈抢着回答道：“我女儿手机坏过一次，拿去修了之后

就什么记录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家伙才不认的。”

截至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钱的性质，每笔金额又很

小，总金额也不大，也确实存在赠与的可能性，强行认定借贷关

系，还真是有些风险。

我正头疼，一直没说话的小岚突然开口了：“法官，我还有聊

天记录。”在所有人惊讶的注视下，小岚从书包里掏出了个 iPad。

原来，手机里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可以同步在 iPad 上的。

我当庭查阅了两人之间的聊天记录，小帅几十次的借款理由真

是叫人开眼，比如“我今天要去上海打比赛了，没有路费，你借个

法律人笔记  5校  正文.indd   7 2023/10/24   18:40:0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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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给我吧”，又比如“我今天又接到一个陪玩订单，现在要去洗

头发做个造型，你借个 200 给我吧”，甚至还有“我好兄弟来苏城

玩，我没钱请他吃饭，你借个 300 给我吧”……而等到小岚回过头

来找小帅催债时，小帅则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要么赌咒发

誓月底还，可月底总归又有新借口，到后面甚至就不回微信了。

看完几十页的聊天记录，我问小岚为什么之前不提供这个重要

证据，小岚妈妈也一脸不高兴地看着小岚。

小岚说：“其实我就是想看看他说不说实话，我一直以为他只

是没钱还，但欠钱应该会认的，既然他现在睁眼说瞎话，那我也看

清楚他是什么人了，也就没什么好保留的了。”

案件审理到这儿，已经算是证据确凿了，我便直接判决小帅立

刻向小岚归还 1 万余元的借款。

回到办公室，书记员小曹和我八卦：“我感觉这小岚应该是真

的喜欢这个小帅，估计主要是小岚妈妈想打这个官司，小岚要不是

听到小帅明说对她没感觉，可能都不会把 iPad 拿出来。”

我回了小曹一句：“长得帅，难道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案件启示录

1. 和小岚一样，很多人都会遇到“亲密关系借款”问题。情

侣、好友、亲属这类关系亲密的人之间，往往会出现频率较高的金

钱往来，在没有特别标注的情况下，很难认定这些金钱往来的性质

是借款还是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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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向关系亲密的人出借款项时，要求对方出具书面的借

条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式的书面借条应该详细地注明出借人、借款

人、借款金额、交付方式、利息标准、归还日期，同时一定要让借

款人签字确认。

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再亲密的关系，面对金钱的考验时，

都是很容易出问题、出状况的。有些朋友可能在借款时碍于情面，

没有当场让对方写借条，那么后续让对方补写一份借条也是有效的。

2. 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对方就是不愿意出具借条，那也不用

慌，只要有能体现出借款事实的证据就能大大增加官司的胜算。微

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转账备注甚至录音都可以作为证据，只不

过不如借条那么直接高效。

借款拿房产证做抵押，为何不作数？

之前刑庭的许庭长和我聊到有人办假房产证，然后拿给别人当

作借款抵押时，我就很纳闷：怎么会有人觉得光拿个房产证就能算

作抵押了呢？

没想到，今天开庭的小刘让我发现，有这种错误想法的人，还

真挺多的。

小刘是个土生土长的苏城人，他有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阿刁，

两人之间经常互相借一点小钱，也都是有借有还。最近一次，阿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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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找他借 50 万元，说是要投资生意。小刘也不是拿不出这 50 万元，

只是心里有些忐忑。

阿刁这时掏出房产证来，说：“你要是信不过我，那我把我的

房子押给你，房产证放你这儿，这样你总放心了吧？”

听完这话，小刘还真放心了，心想这苏城的房子随便一套也值

上百万，既然他房产证都押我这儿了，肯定不会出啥事儿。而且在

写借条的时候，小刘还特意让阿刁加了一句“本借款以阿刁名下的

××房产作为担保”，对此，小刘还颇为得意，觉得这房产抵押都

白纸黑字写下来了，更是没问题了。

结果阿刁拿到这 50 万元之后就消失了，借款到期之后更是

联系不上他，小刘于是赶紧到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决阿刁归还 

50 万元借款本息，并对阿刁的房产享有抵押权。

阿刁自始至终都没有露面，这个案件只能缺席审理。庭审中，

小刘挥动着阿刁的房产证，底气十足地说：“法官你看，我手上有

阿刁的房产证，我还去房管局问过了，这证确实是真的，而且借条

上他也写明了这个房子是给借款做担保的，所以法官你一定要判我

赢啊，我老婆还不知道我借出去 50 万元呢。”

看着如此自信的小刘，我是哭笑不得，然后拿出了开庭前我派

人去房管部门调取的阿刁的房产资料。根据这些材料，阿刁押给小

刘的所谓房产，不仅有房贷，而且还被好几家法院查封了，这些案

件的查封金额加起来，已经远远超过了这套房子的市场价。所以就

算小刘胜诉，也不可能从这套房子上执行到任何的财产。

看完这些材料，小刘怯怯地问我：“我手上都拿着房产证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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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为啥我还不能享受抵押权？”

“抵押的作用是，对于有抵押的债务，可以用抵押的财产优先

清偿。如果你这笔 50 万元的借款按照法律程序办理了抵押登记，

那么这套房子拍卖、变卖之后的房款，是要优先用来归还你这笔

50 万元的。这样一来，不管阿刁外面有多少债务，都不影响你这

50 万元的清偿。”

说到这儿，我顿了一顿，叹了口气：“但是按照法律规定，房

产的抵押权，是必须去房管部门登记之后才生效的，如果只是拿个

房产证原件，或者在借条上写一写，都没什么意义。”

听完我的解释，小刘瞬间泄了气，接着又不死心地问道：

“就算我没有抵押权，我还能申请法院拍卖他这个房子来还我的

钱吗？”

“他这个房子的贷款都还没还清，还被好几家法院查封了，估

计等前面已经查封的案件执行完毕，这房子的拍卖款也不剩啥了。

更重要的是，我看这个阿刁现在有这么多人都在起诉他还钱，估计

经济状况堪忧呀。”我翻看着系统里的关联案件，不禁感叹这个阿

刁又是个欠一屁股债然后跑路的老赖。

小刘的眼神黯淡了下去，大概是在想回去怎么和妻子解释这借

出去的 50 万元吧。

案件启示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三百九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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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借钱和还钱，都是个事儿 法律人笔记：民法典如何保障我们的日常生活

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财产可以抵押：

（1）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

（2）建设用地使用权；

（3）海域使用权；

（4）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

（5）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

（6）交通运输工具；

（7）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

《民法典》第四百零二条规定：以本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

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

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

这意味着，以房屋作为债务的抵押时，是必须去相应的房管部

门办理抵押登记的，如果不办理登记，那么抵押权就不会生效。

很多缺乏法律知识的朋友在出借款项时，自认为拿着房产证原

件就算是抵押了，这种想法完全错误。希望大家从这个案件中有所获

益，不要犯低级错误，尽可能地防范法律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民间借贷遭遇“砍头息”，付还是不付？

2018 年“扫黑除恶”行动刚开始时，我手上有一个借条 100 万元、

转账也有 100 万元的民间借贷案件，虽然这看似已经是铁案，但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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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借钱和还钱，都是个事儿 

款的被告大刘在法庭上声泪俱下，非常坚定地说原告老王就是专做

“套路贷”的黑恶势力，并且表示这个借款他只拿到了 60 万元。

我一脸疑惑地问大刘：“你的银行流水里显示你收到 100 万元，

借条也写了 100 万元，为啥现在又说只拿到了 60 万元呢？”

大刘抹完眼泪，说：“我做生意亏了好多，银行已经不贷款给

我了，我只能找外面这些专门放贷的人借钱。我以为顶多就是利息

高一点，没想到他们直接逼我在拿到钱的第一天就把一年的利息

给他们，也就是‘砍头息’。100 万元一年利息 40 万，我账户到账

100 万之后，就取了 40 万现金出来交给老王了。”

我一看大刘的银行流水，还真是，收到 100 万元转账的当天，

确实立刻取现了 40 万元。

老王当然不承认，说这个取现记录又不能说明什么，大刘借钱

是用于生意周转，拿到 100 万元后取现 40 万元说不定是用在他自

己生意上了，凭什么说是交还给自己了，证据呢？

庭审陷入了僵局，大刘在那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赌咒发誓。

对这个案子，我有些吃不准了。

2020 年 8 月最新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我国法律对

民间借贷最高利率的规定是年息 24%，最新的司法解释把这个保护

的利率上限降低到了 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4 倍，大约是年

息 15.4%。这都是远远低于大刘刚才说的年息 40% 的，而且法律

也不允许预先扣除所谓的“砍头息”。所以，如果大刘说的是真的，

那么我们法院还真不能这么轻易地支持老王 100 万元的诉请。

面对 40 万元的悬案，面对大刘的大呼冤枉，为了慎重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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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借钱和还钱，都是个事儿 法律人笔记：民法典如何保障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选择了休庭。

后来的几天，我调取了老王名下所有的银行账号，然后一家银

行一家银行地查，终于在老王某个小银行的账户里，查到了重要证

据：就在大刘取款 40 万元后的半个小时内，老王的另一个账户存

入了 40 万元现金。

拿着这份铁证，我又开了一次庭，在展示这份存款记录之前，

我最后一次询问老王：“你汇款给大刘 100 万元的当天，是否拿到

大刘或者其他人交给你的 40 万元现金？”

老王依然嘴硬：“没有。”

但他看到这 40 万元的存款记录时就傻了，他可能根本想不到

我会为了这笔 40 万元而把他所有的银行账户都翻了个底朝天。

这个案件因为老王涉及虚假诉讼、“套路贷”，最后是直接裁定

驳回起诉，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什么是虚假诉讼呢？像老王这种明明大刘已经付款 40 万元现

金，却说自己从未收到，企图蒙混过关、欺骗法院的，就是虚假诉

讼。若是法院真没有查出来这 40 万元，判决支持了老王 100 万元

的诉请，那后果十分严重。

那什么是“套路贷”呢？像老王这种明明出借 100 万元的当

天，就预先扣除了一年的利息，且不论年利率 40% 已经远超法律规

定，仅预先扣除利息这一行为就是不合法的。老王利用大刘急需用

钱的难处，在出借款项的时候又是高利贷，又是“砍头息”，还试图

通过法院诉讼来洗白这笔非法放贷，那就必然涉嫌“套路贷”了。

大刘在案件结束之后给我送了一面锦旗，感谢我如此细致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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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替他申冤，不然那 40 万他就算是喊破天，也没有证据能够支

持他。但说实在的，和所送的锦旗相比，我更乐见大刘今后借钱的

时候能长点心。

案件启示录

1.“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

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

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

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

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

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

自 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来，

公检法司各部门都加大了对于“套路贷”的打击力度。

2. 无论自己多么急需用钱，也要远离非法放贷，尽量去银行等

正规金融机构借款，而不要向放高利贷的个人或非法机构借款。一

旦遇到要求预先支付利息的“砍头息”，一定要坚决拒绝。在本案

中，如果不是法官最终查到了老王的银行账户当天进账 40 万元，

又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大刘当天取款的 40 万元现金是交给老王的

“砍头息”呢？

再往深里想，如果老王再狡猾一点，当时收取大刘 40 万元的

“砍头息”，没有存入自己的账户，而是存入了其他同伙的账户，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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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借钱和还钱，都是个事儿 法律人笔记：民法典如何保障我们的日常生活

还查得出来吗？

其实在法院工作中，经常会看到各种因为急需用钱，而饱受高

利贷、“套路贷”之苦的当事人。我们办案时，一边哀其不幸，一

边也怒其不争：明知这是个坑，你们为啥还一定要跳下去呢？

如果不慎已经接受了“套路贷”等非法放贷，一定要尽早报

警，寻求法律保护，才能真正从中脱身，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迷局：到底是“分手费”还是借款？

原告小丽和被告大强曾经是恋人关系。

两人都来自西部小县城，都是苏城一家电子厂的工人。两人恋

爱的时间也不长，半年不到就分了，但是大强给小丽出具过一张借

条，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大强向小丽借款贰万元，此据”。

小丽就拿着这张借条，把大强起诉到法院，要求他立刻归还 2

万元借款。

大强倒也承认了借条的真实性，但是一个劲地叫屈：“这可不

是借款，这是分手费啊！这是当初分手的时候，小丽说她跟了我半

年，有青春损失费，逼着我写的借条，我一个大老爷们怎么可能向

她借钱呢？”

我倒是来了好奇心：“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就被小姑娘逼着写

借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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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就是她在那儿一哭二闹三上吊嘛，当时分手感觉有点对

不起她，所以就答应她写了这个借条。”

“你放屁！分手是因为你看上了隔壁车间的小芳，是你对不起

我。这 2 万块是我真金白银借给你的！你现在还想抵赖，你还是不

是男人？”

场面一度陷入了尴尬，大强并没有为自己移情别恋的事实争

辩，看来这应该是真的，但这和案件无关。我让小丽陈述一下借款

的过程。

小丽倒是能把借款过程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她说这些借款并非

一次性的，而是在恋爱过程中，大强因为各种原因多次向她借的，

比如要请朋友吃饭，比如他朋友有困难需要接济，有时三五百，有

时三五千，而自己身边一直都喜欢放现金，所以每次都是现金交付

给大强的。

我有点疑虑：这年头电子支付这么方便，居然还有人喜欢用

现金？

话音刚落，小丽就从包里拿出钱包，数出了 3000 元现金：“法

官，你看，我每次发工资都喜欢取现金出来，这是我的习惯，而且

你看看我的银行流水，每个月都有取现记录。”

这个操作有点让我目瞪口呆，大强也有点无言以对，但他依然

坚称这是分手费，绝对不是借款。

这个案件确实令人头疼，金额只有 2 万元，若是多次现金交付

积攒而来，也确实说得过去，毕竟金额不大，又不是十几万元的借

款，而且小丽的银行流水也确实证明她有取现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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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两个人半年之内发生借款 2 万元，平均下来一个月要出借

三四千，而他们作为电子厂工人，算上加班费，一个月到手也不过

5000 元，这个借款金额未免和他们的收入不太相符，再结合他们

俩之前的情侣关系，大强抗辩的分手费倒也确实有可能。

两难的境地之下，我也试图做了调解工作，让双方共同确认一

个协商解决的金额，但小丽这边寸步不让，大强也一直叫屈说是冤

枉，眼看最终协商不成，我只能依法下判。

最终，我依照优势证据规则，在小丽持有借条且并无其他明显

不合理因素的情况下，认定双方之间确实存在 2 万元借款，从而判

决大强立即向小丽归还 2 万元。

大强后来提起了上诉，二审判决很快也下来了：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其实回到案件，真相到底是大强所说的分手费，还是小丽所说

的借款，在理论上都存在可能性。虽然真相只有一个，但双方发生

争议而且各执一词时，法院的判决也只能结合证据来认定事实。最

终的二审判决也印证了这一点。

如果大强真的没有借钱，却签署了这个借条，那么这也是他作

为一个成年人，要为自己法律意识淡薄付出的代价。

案件启示录

1. 曾经有朋友问我：法官会不会遇到查不清真相的案件？

答案是：当然会，这个案件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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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的证据，我们既无法完全排除分手费的可能，也不能

排除借款的可能，那么如何处理呢？最终我们只能采用“优势证据

规则”来进行判决。

优势证据规则：对双方所举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判断时所确立的

规则，即当证明某一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证据比反对的证据更具有

说服力，或者比反对的证据可靠性更高，那么法官将采用具有优势

的一方当事人所列举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

在本案中，小丽持有借条，虽然借款没有转账凭证，但对于现

金交付的说辞，她有相应的取款记录能证明她现金的来源，这一系

列证据构成了闭环。比起大强口说无凭的分手费，小丽的证据明显

更符合优势证据的特征。

当然，优势证据规则一般只适用于民商事领域。在刑事案件的

办理中，一般都适用“疑罪从无”的原则，毕竟错判的金钱还能返

还，错杀的人可是不能复生的，所以刑事领域中的定罪必须要排除

一切错漏的可能。

2. 可能也有朋友要问了：万一大强是冤枉的怎么办？

这就是一个法律意识的问题了，如果借款事实并不存在，那么

一定不能随意签署任何借条或其他字据材料，因为一旦今后没有其

他相反证据来证明这个借条内容为虚假的，那么这个借条将很有可

能成为优势证据，而促成一份对你极其不利的判决书。

通过反向举例相信各位能更好地理解：如果你真的借给了朋友

2000 元现金，却没有让朋友写借条，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笔

借款的存在，最终你的朋友不承认借款，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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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他，最终也可能败诉。虽然你愤愤然认为自己蒙受了冤屈，但

这是否也可以说是法律意识淡薄的恶果呢？

3. 或许还有朋友想问：如果真是分手费，能够得到法律支

持吗？

答案很明确：不会。如果本案中有充足证据证明这个借条背后确

实是分手费，那一定不会被支持。因为民间借贷案件必须是真实的借

贷关系，以分手费为名的所有欠条和借条都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持。

伪造借条签名？只有证据能破迷局

原告老王和被告老贾认识很多年了，老王是单位里的司机，老

贾是单位里的会计。

老王这次拿着一张 5 万块的借条来起诉老贾，上面写着“今向

王××借现金 5 万元，月息 1 分，此据”。借条下方借款人处也清

楚地写着“贾××”。

作为辅助证据，老王还提供了借条落款当天的取款记录，并表

示当时老贾急需现金，所以自己特意去取了现金，然后交给老贾，

双方谈好月息 1 分（月利率 1%），然后老王亲自书写了借条主文，

再由老贾签字确认。

庭前我看完诉状，感觉这案子挺简单的，有借条、有取款记

录，铁证如山啊。基本上就看能不能让双方协商确定一个还款日

伪造借条签名？只有证据能破迷局

法律人笔记  5校  正文.indd   20 2023/10/24   18:40:04



21

第一章  借钱和还钱，都是个事儿 

起诉他，最终也可能败诉。虽然你愤愤然认为自己蒙受了冤屈，但

这是否也可以说是法律意识淡薄的恶果呢？

3. 或许还有朋友想问：如果真是分手费，能够得到法律支

持吗？

答案很明确：不会。如果本案中有充足证据证明这个借条背后确

实是分手费，那一定不会被支持。因为民间借贷案件必须是真实的借

贷关系，以分手费为名的所有欠条和借条都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持。

伪造借条签名？只有证据能破迷局

原告老王和被告老贾认识很多年了，老王是单位里的司机，老

贾是单位里的会计。

老王这次拿着一张 5 万块的借条来起诉老贾，上面写着“今向

王××借现金 5 万元，月息 1 分，此据”。借条下方借款人处也清

楚地写着“贾××”。

作为辅助证据，老王还提供了借条落款当天的取款记录，并表

示当时老贾急需现金，所以自己特意去取了现金，然后交给老贾，

双方谈好月息 1 分（月利率 1%），然后老王亲自书写了借条主文，

再由老贾签字确认。

庭前我看完诉状，感觉这案子挺简单的，有借条、有取款记

录，铁证如山啊。基本上就看能不能让双方协商确定一个还款日

期，如果实在协商不成，那我就直接判决。

结果现实给我上了一课，老贾当庭表示：“这个借条里的签名

不是我写的，我根本没有向老王借过钱。”

老王听完这话暴跳如雷，若不是顾及法庭秩序，说不定早就和

老贾打起来了。那一边的老贾也在那儿赌咒发誓，说绝对不是自己

写的借条，自己也从来没有向老王借过钱。

真相只有一个，总归有一个人在说谎。要么，是老王伪造了借

条签字诬陷老贾；要么，是老贾故意做虚假陈述。无论是哪一种情

况，那都是严重妨碍诉讼的违法行为，都会遭到重罚。

我先让老王和老贾都签署了《诚信诉讼承诺书》，让他们承诺

自己都是如实陈述，如做虚假陈述，则将处以 10 万元以内的罚款，

乃至司法拘留的处罚。

我以为总归会有一个人心虚而不敢签承诺书，结果两位都拍着

胸脯签了字，都言之凿凿地表示自己肯定没有说谎。

看来没有退路可言，只能一查到底。

我仔细看了看《诚信诉讼承诺书》上老贾当场签的名，发现它

和借条上的“老贾”签名确实有很大区别，明显就是两种不同的笔

迹。为了谨慎起见，我让老贾当庭以站姿、坐姿、快写、慢写的不

同方式又写了几遍，结果发现这些签名笔迹确实都一致，而且和借

条上“老贾”的签名笔迹完全不一样。

这时的老王有点蒙，但也开始赌咒发誓，说这张借条就是老贾

写的。我打断了老王的絮絮叨叨，问他还有没有微信聊天记录之类

的证据能够显示双方曾经聊过这笔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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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耷拉着脸说：“我们一把年纪的人了，怎么会天天微信聊

天，有什么事情基本都是打电话啊，我之前催他还钱也都是口头

的，从来不微信聊天或者发短信。”

眼看着老王一筹莫展，这边的老贾倒是来劲了，开始骂骂咧

咧地指责老王伪造借条。这时老王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突然喊道：

“老贾肯定会写两种签名笔迹！”

这确实是一种可能，但需要证据。

我前去老贾的单位，调取了多年以来老贾作为会计签字确认的

各种账本，但我逐一翻阅之后发现：所有的笔迹都和老贾当庭书写

的一致。

案件调查至此，我开始怀疑老王是否真的伪造了借条，但老王

情绪非常激动，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案件就此陷入僵局，被我搁

置在了一边。

过了一个月，老王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艾法官，我突然想

到一件事，老贾前两年买了套房子，说不定他在买房的时候写的就

是借条上的笔迹。请您再去查查他的购房备案合同，如果笔迹依然

和借条不一样，那我就认栽。”

虽然我当时也不太抱希望，但老王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就

去房屋交易中心调取了老贾买房的备案合同。

这一查还真有发现，这份购房备案合同上老贾的签名，和借条

上“老贾”的签名基本一致。拿着这份备案合同，我安排了第二次

开庭。看到合同上的签名，老贾面若死灰，可能他自己都忘了曾经

在买房时使用过这种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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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黑着脸问老贾：“还需要鉴定一下吗？”

老贾摇了摇头，承认了自己确实会使用两种笔迹的事实，然后

说自己是一时糊涂才否认借款，愿意立刻归还老王的借款。

但为时已晚，既然已经到了虚假陈述的地步，那就不是一句

“一时糊涂”能搪塞过去的了。

鉴于老贾的虚假陈述一旦成功就可能逃脱 5 万元的还款义务，

并考虑到老贾的主观恶意程度，经研究决定，我们最终对老贾处以

了罚款 5 万元的司法处罚。

为了赖掉 5 万元借款而做虚假陈述，最终反而又被罚了 5 万

元，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还真不知老贾最终是何感想。

案件启示录

1. 在民间借贷中，借款人签字是最常见的落款方式，很少有人

会对签字提出异议。但如果有借款人坚持表示签字是假的，那就需

要进行笔迹鉴定了。

笔迹鉴定是以借条中的借款人签字为样本，然后和借款人的其

他签字样本进行比对，根据笔迹中的各种细节，来确定是否出自同

一人之手。笔迹鉴定作为一项专业鉴定，是民事审判工作中一项非

常重要的调查手段。

2. 同时有两种签字笔迹的人确实很少见，本案中如果不是老

贾当初在买房时刚好使用过这第二种笔迹，很可能本案就被他逃过

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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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还是继续和大家强调一下“转账交付”“聊天记录”的重

要性：只要有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辅助证据来证实借款存在，那

也不用担心借款人在借条中采用不同笔迹来混淆视听。

3. 老贾这种行为确实非常恶劣，而且如果他的虚假陈述能蒙混

过关，那他就真能逃脱 5 万元的还款义务，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老贾

进行司法处罚。

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在庭审中虚假陈述或伪造证据者，

可以视情节轻重对其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

事责任。

所以也告诫各位千万不要怀有侥幸心理，不要企图用虚假陈述

蒙混过关，一旦被查实，你将面临的不仅是罚款，还可能是拘留，

甚至有可能是刑事处罚。

未约定期限的借款担保，半年过期不候

翠花在法庭上一个劲儿地数落自己的丈夫强子，一边数落一

边抹眼泪，看得我们的陪审员阿姨都有些不忍心，给她递了好几包

纸巾。

其实翠花并不是被告，今天这个民间借贷案件的被告有两个：

一个是真正的借款人老刘，但是人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另一个就

未约定期限的借款担保，半年过期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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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还是继续和大家强调一下“转账交付”“聊天记录”的重

要性：只要有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辅助证据来证实借款存在，那

也不用担心借款人在借条中采用不同笔迹来混淆视听。

3. 老贾这种行为确实非常恶劣，而且如果他的虚假陈述能蒙混

过关，那他就真能逃脱 5 万元的还款义务，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老贾

进行司法处罚。

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在庭审中虚假陈述或伪造证据者，

可以视情节轻重对其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

事责任。

所以也告诫各位千万不要怀有侥幸心理，不要企图用虚假陈述

蒙混过关，一旦被查实，你将面临的不仅是罚款，还可能是拘留，

甚至有可能是刑事处罚。

未约定期限的借款担保，半年过期不候

翠花在法庭上一个劲儿地数落自己的丈夫强子，一边数落一

边抹眼泪，看得我们的陪审员阿姨都有些不忍心，给她递了好几包

纸巾。

其实翠花并不是被告，今天这个民间借贷案件的被告有两个：

一个是真正的借款人老刘，但是人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另一个就

是给老刘做担保人的强子。

从翠花絮絮叨叨的口中，我大概清楚了强子的情况：强子是

个退伍军人，复员回到苏城开了家餐馆，收入也算不错。但是强子

讲义气，朋友也多，有的是真朋友，有的就只是喜欢来他的餐馆蹭

饭。强子倒是来者不拒，喝高了就在一起称兄道弟。

这些酒肉朋友有时也找强子借钱，所幸强子的钱都是翠花管

着，这些朋友一看借钱不成，于是就拉着强子说：都是兄弟，那你

帮我做个担保人吧。强子也不懂那么多，觉得反正钱不是自己借

的，做个担保人应该也没啥事。

结果就摊上事儿了。

强子作为担保人的好几笔借款，真正的借款人都跑没影儿了，

债主就拿着借条跑到强子的餐馆来要债，把翠花给气得不行，但也

没办法。

前面几笔都是三两万的，金额也不大，翠花咬咬牙也就拿钱出

来还上了。但最后这笔老王的借款，金额有 20 万元，强子和翠花

实在拿不出来，于是强子就被起诉了。

老王提交了借条、银行流水等证据，我看了看借条，强子确

实在借条下方的“担保人”处签了字，并且还注明了是连带责任保

证，款项也确实转账交付给了借款人老刘，看来这个案件是铁定要

强子承担责任了。

“法官，难道不能先判老刘还钱，如果老刘还不上，再判我们

还钱吗？”翠花有些心急，试探性地问了问我。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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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时，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请求保证人在其

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现在借款到期后老刘确实没有还钱，老

王当然可以直接要求强子承担还钱的担保责任。”我耐着性子给翠

花和强子普法。

强子和翠花都不说话了。

我看了看哭红了眼睛的翠花，安慰他们道：“你们也别着急，

就算你们承担了担保责任，之后也还是可以向老刘追偿的。”

翠花带着哭腔回我：“老刘人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这 20 万元 

我们帮他还了之后，肯定是要不回来了。以前老王也找过老刘，一

直找不到，这都过去大半年了，我以为没我们什么事儿了，没想到

老王却来找我们要钱了。”

过去大半年了？

我赶紧问老王：“根据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好像一年前借款

就到期了，借款到期之后，你有没有立刻找强子要钱？”

老王倒也实在，说：“虽然强子做了担保人，但当时老刘写借

条时，他只是刚好在旁边，就被老刘拉过来签了个担保。我其实和

老刘更熟悉，所以借款到期之后我肯定是先去找老刘要钱，结果找

了大半年，老刘一直躲着，实在找不到，所以我后来才去找强子

要钱。”

案情到这儿，峰回路转。

《民法典》明确规定：没有约定担保期限的连带责任保证，保

证期间为 6 个月，从借款到期之日起算。老王在借款到期之后 6 个

月之内都没有找强子要求他承担担保责任，所以强子就无须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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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责任了。

我最终判决老刘向老王还款 20 万元，驳回了老王要求强子承

担担保责任的诉请。翠花终于松了口气，强子则挠了挠头，表示回

去后要多学点法律知识。

案件启示录

1. 担保人虽然没有实际使用借款，但只要在借款协议的担保人

处签字确认，就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因此在给他人做担保

之前，一定要三思。

很多人单纯为了“兄弟义气”，甚至只是抹不开面子，在并不

了解“担保人”的风险的情况下，就贸然帮别人的借款做担保，这

是风险极高的，因为只要借款人没还钱，债主就能找你要钱。这钱

你没用到一分，但是债却一分不少全要你扛，多憋屈呀！

2.《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二条规定：债权人与保证人可以约定

保证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该期间不可中断，也不可延长。

《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三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未在

保证期间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这两则条款，就是解救了翠花和强子的“保证期间条款”，意

思就是：如果担保的时候没有约定保证期间，而且债权人在借款到

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找担保人讨债的话，今后就再也不能找担保人

讨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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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是债权人的话，那一定记得及时向相应的

担保人主张保证责任，否则只能眼睁睁看着保证期满后自己的权利

灭失了。

3.《民法典》第七百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除当事

人另有约定外，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债务人追偿。

这一条也是维护担保人权益的，如果有人像强子和翠花那样，

真的为他人承担了担保责任，那也要记得及时向债务人追偿。

同名同姓人不少，告错人了须赔钱

原告老王又来起诉了，这次的被告叫“张伟”。

老王说，张伟是扬州人，去年找自己借了 5 万块钱，也写了借

条，但是借款到期后张伟就不见了，电话也停机了，去他住的地方

找人，租住的房子也退租了，听说人已经跑回老家去了，所以自己

只能来起诉。

老王来法院立案时，提供了“张伟”的户籍地址，确实是在扬

州的某个村落。我的书记员小曹按这个地址给被告“张伟”寄送了

传票，但没几天就被退信了，上面写着“原址已拆迁”。这也挺正

常，很多人老家被拆迁之后，也没有去变更登记户籍信息，而且老

王提供的“张伟”的手机号早就停机了。

邮寄地址已被拆迁、收件人手机停机，邮递员就算有天大的本

法律人笔记  5校  正文.indd   28 2023/10/24   18:40:04



29

第一章  借钱和还钱，都是个事儿 

事也不可能成功投递，所以这张邮寄的传票只能被退回。

找不到被告怎么办？那就只能登报公告送达，按照《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在报纸上刊登公告 30 天之后就视为成功送达。虽然

我也认为这年头应该很少有人会真的去看报纸上刊登的法院公告，

但这毕竟是法律规定，我们只能执行。

其实如果被告的户籍在苏城的话，在登报之前，我们还是会派

人上门去找找看的，但这个案件的被告“张伟”户籍地在几百公里

以外的扬州，对于一个 5 万元金额的民事案件，派人去外地找人也

不太现实，只能直接登报公告。

按照法律规定，公告期满就视为成功送达，这意味着在法律上

我们已经向被告“张伟”送达了传票，那么就可以正常开庭了。当

然，因为大多数人都不会去看报纸上的法院公告，所以开庭时，通

过登报送达传票的被告基本都不可能会来，这个案件里的“张伟”

也不例外。

不来也没事，缺席审理即可。当天的开庭很顺利，老王手持

“张伟”落款的借条，也有 5 万元的转账凭证，所以我当庭就判决

“张伟”应归还老王 5 万元。

这个案件若不是有后续的波澜，可能就作为一件极其普通的案

件，慢慢地被我遗忘，但接下来的事情让我哭笑不得。

判决之后，案件按部就班地进入了执行程序，执行局的同事查

到“张伟”在扬州有一套房子，于是就进行了相应的查封。结果没

过几天，这位“张伟”就出现在了我们法院，出现在我的面前。

“你们苏城法院为什么查封我的房子？”我面前的“张伟”很

法律人笔记  5校  正文.indd   29 2023/10/24   18:40:05



30

第一章  借钱和还钱，都是个事儿 法律人笔记：民法典如何保障我们的日常生活

明显怒气冲冲。

我向“张伟”展示了判决书，以及老王当时提供的借条、银行

流水，还好言相劝道：“你就欠个 5 万块钱，早点还了就行啦，房

子也就能解封了。”

面前的“张伟”暴怒道：“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老王！”

我听完这话有点蒙，于是立刻把老王叫了过来，老王来了之后

也有点蒙：“法官，这人是谁啊？”

我有点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你问我这是谁？你看看他的身份

证号码、户籍地，他不就是你起诉状上写的那个‘张伟’吗？”

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老王来起诉时，委托了一个律师去帮他

调取“张伟”的人口信息表，但是扬州叫“张伟”的人太多了，老

王只记得大概是 40 多岁。后来律师确实帮老王调取到了一个 40 多

岁、扬州户籍的“张伟”的人口信息表，上面还有登记照，长得和

真正欠钱的“张伟”还挺像。老王也没再仔细核查，就把这个无辜

的“张伟”错当成真的张伟给起诉了。

偏偏这位无辜的“张伟”户籍地所在的村子刚好也拆迁了，他也

没有及时向公安机关登记自己新的居住地。于是，老王的粗心，加上

一系列的巧合，把这个错误的起诉，一步步地推向了最终的判决。

自知理亏的老王向无辜的“张伟”赔礼道歉，并且支付了 5000

元作为补偿，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幸好这次的查封没有给这位

“张伟”带来实际的损害，否则这次的乌龙还真没这么容易收场。

我之前做出的那份判决书自然也经过再审程序予以撤销，老王

必须重新起诉一遍真正欠钱的“张伟”。他这前前后后忙活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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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又回到了原点，还赔出去 5000 元，不知道这次的教训，能不

能让他以后细心一点。

案件启示录

1.《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起诉必须有明确的

被告。

这很好理解，你来法院打官司，得告诉法院你起诉的是谁，是

张三还是李四。所以你在立案时必须向法院提供被告的身份资料，

比如身份证复印件、人口信息表，用来确定被告的具体身份。

在这个阶段，你必须为自己提交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果

你提供了错误的被告身份资料，也就是告错了人，导致他人蒙受损

失，那肯定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2. 法院在立案受理后，就会向被告的户籍地，或者你提供的被

告的其他居住地址寄送传票、诉状副本、证据副本等材料，通知被

告来应诉，正常情况下都能寄送到。

但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被告手机停机、户籍地被拆迁）联

系不上被告，那么法院将会以登报公告的方式向被告送达传票。这

主要是为了防止被告恶意躲避诉讼，保障诉讼得以顺利进行。本案

中采用的也正是登报公告的方式。

3. 本案中，老王起诉时弄错了“张伟”的身份，同时又碰巧遇

到电话停机、居住地变更未登记等小概率事件，才会出现最终封错

房子的乌龙。当然，这种巧合在现实中极少出现，因此大家也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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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担忧。但万一真的遇到了类似情况，大家也可以立即向法院申

请再审，撤销这份判决书即可。

开庭不带证据原件，要么白跑一趟，要么败诉

有一段时间我们法院集中审理小额诉讼案件，因为这类案件金

额很小，案情也会相对简单一些，于是书记员一个下午给我安排了

3 个小额案件的开庭。

但是，正因为这类案件金额很小，所以原告一般都不会请律

师，诉状都是我们诉讼服务中心的同志教他们写的，所以诉讼中容

易出各种状况。

第一个案件，原告张三是个装修队工头，被告是他手下的工

人，找他借了 1 万元，给他写了个欠条。传票被告倒是收到了，只

是人不愿意来，这也没事，缺席判决就行。

开庭很快进入举证质证环节，张三立案时提供的是欠条复印

件，正式开庭时要提供欠条原件给法院核对，而且要将欠条原件留

存法院，装入卷宗，这是为了避免当事人今后拿着原件重复起诉。

这时张三一脸蒙：“法官，我来立案的时候不是展示借条原件

给立案庭法官了吗？”

我只能给他普及了一下诉讼常识：“开庭肯定是要带原件的，而且

原件还要留给法院，不然下次你拿着原件又来打一次官司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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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拍着大腿说：“法官我肯定不可能再来打官司的，你就把

庭开了吧。”

我黑着脸敲法槌休庭，然后正色对他说：“你确定开庭时不提

供欠条原件的话，今天开庭可以，但是估计你要拿着败诉的判决书

回家了。当然，如果你希望下次再拿原件过来的话，那今天的开庭

就取消了。”

张三吃了个瘪，说：“法官，我家就住这附近，十分钟就能回

家拿来原件，你能不能等等我？”

我点了点头，同时喊了句：“下一个。”

第二个案件，原告李四借给同学 5000 元，但是连个欠条都没

有，被告收了传票，但拒不到庭。

我问李四：“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同学欠你钱？”

李四：“哦，我有微信聊天记录，法官你可以拿我的手机看！

我还是微信转账给他的呢！”

我看了看他的手机聊天记录，确实如此。但看着两手空空的李

四，不禁问他：“你这些聊天记录都打印出来了吗？”

“没有啊，法官，我不是都给你看了吗？”

我叹了口气：“李四啊，法院审理案件，是需要证据材料留档的，

这样就算是 10 年以后别人翻阅你这个案子的卷宗，也能知道当时发

生了什么。你不打印聊天记录，难道把手机当证据扔进卷宗吗？”

李四出去找打印机了，第三个案件的原告王二进了法庭的门，

还没等我说话，王二直接说：“法官，刚刚他们两个的事情我都听

到了，我的借条也没带，我现在马上回去拿，您稍微等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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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住了他，看了看他的诉状，说：“你这笔借款是转账交

付的？”

王二突然醒悟：“法官，是不是也要把银行流水打出来？”

我无奈地点了点头：“在法庭旁听了前面两个案件，你都会举

一反三了，快去吧。”

案件启示录

1. 小额诉讼，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的事实清

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30% 以下，符合适用简易程序条件

的简单民事案件。

更重要的是，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不可以上诉。

2. 小额诉讼就是为了对一些简单的案件进行快审快结，同时一

审终审更是节省了原告的诉讼时间成本。

既然如此，作为原告，更应该做好开庭前的准备，记得携带所

有证据原件，如果有电子证据，必须打印成纸质版本；如有音频、

视频等证据，应刻录成光盘。总之，所有证据，都必须通过有效的

载体提供给法院，便于核对后装卷入库。

很多朋友都问过我：打官司是否要请律师？其实很多简单的、

金额较小的案件确实是不需要请律师的。但是再小的案件，各位朋

友也应该予以重视，开庭的时候可别忘了携带证据原件，不然庭开

不成，浪费的可是你自己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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